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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實習機構：○○○○○○○(務必填寫機構全名)              (以下簡稱甲方) 

實習學生：○○○                                        (以下簡稱乙方) 

南開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丙方) 

甲、乙、丙各方為增進學生實務技能，並協助實習機構培育實用專業人才，同意密切配合進

行學生校外實習，特訂定本合約書，依本合約書各項條款，為彼此遵守之依據。條文如後： 

第一條：甲方同意依本合約書所列條件，提供乙、丙方「學生校外實習」(以下簡稱本專案)之合

作。 

第二條：執行期間為 111 年 01 月 17 日起至 111 年 05 月 15 日止，但甲方如因事實需要延

期，得經由各方同意後延長之。 

第三條：丙方推薦   日四技   (學制)    長期照顧與管理   系學生   ○○○   前往甲方，於

合作期間進行實習，課程名稱：  社會工作實習(二)   。 

第四條：由甲方提供乙方實習期間之工資、津貼或獎金如下(請勾選)，另每月休假日數依甲方及

勞基法之規定，不論是獎助學金及相關助學金，都不屬於薪資範圍，乙方尚不能被認定

為有僱用事實。 

□1.領基本薪資(月薪)及以上，新台幣           元。 

□2.領基本薪資(時薪)及以上，新台幣           元。 

□3.領實習津貼，新台幣           元/月。 

□4.領獎助學金，新台幣           元/月。 

■5.無。 

第五條：甲方之職責 

1. 甲方同意實習期間，依甲方規定得提供實習制服，以及執勤期間得提供膳食、

住宿。 

2. 甲方同意協助並配合丙方定期查核乙方實習狀況並填寫「學生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 

3. 甲方同意協助管理乙方實習狀況，並於實習期中及期末時，應填寫「學生校外實習

出勤紀錄表」、「學生校外實習表現評分表｣與「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經甲方

主管核章後，二週內逕寄丙方複核。 

4. 甲方應依乙、丙方教學需要，提供有關專業之實務訓練及排定實習訓練課表，並由

各方共同討論學生實習內容，完成實習教學大綱，供做學生實習成績考核之參考。 

5. 甲方應於實習前，告知乙、丙方實習工作場所安全注意事項及相關環境認識課程規

定，避免安排從事具有危險性工作，並派專人指導。甲方並應提供專業實務技術、

實習工作項目訓練、辦事細則、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充分給予乙方。 

6. 若甲方提供工資或津貼，則須至少為乙方辦理勞保。實習期間，甲方為乙方辦理之

保險種類為勞保 健保 團保。 

7. 其他有關實習事項，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及甲方人事章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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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實習開始一週內，若發現乙方適應不良問題，應主動通知丙方並協助進行處理。後

續乙方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甲方知會丙方輔導處理，經輔導未改善者，得予取消

實習資格。 

9. 實習安排以不影響乙方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第六條：乙方之職責 

1. 校外實習定位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除口頭、書面報告外，實習期

間之平常聯繫、學習過程之相關結果、出缺勤都應列入重要評核。乙方依規定辦理

選課作業，按時繳交實習報告，始能於課程結束後取得實習學分。 

2. 依規定辦理實習作業並進行實習，如有違反，依甲方與丙方規定，接受處分。 

3. 除緊急情況外，應依流程進行相關申訴作業。 

4. 絕對服從三方協商共訂之實習安排（違法情事除外）。 

5. 不違反丙方學生校外表現生活公約或破壞校譽之行為，若違反一律從嚴處理。 

第七條：丙方之職責 

1. 應於實習前，要求乙方在實習期間遵守甲方規定，並注意工作態度與紀律。 

2. 協助乙方準備實習相關資料，了解其實習情形，並提供甲方相關資料。 

3. 實習中得定期與甲方約定前往查核乙方實習狀況並填寫「學生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

列入實習成績。 

4. 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者，由甲丙雙方實習指導老師協調。 

第八條：甲方得就實習表現優異之學生，俟其畢業後優先遴選任用。 

第九條：本合約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執1份。 

第十條：其他 

1. 實習時間屆滿，乙方應依法令及甲方規定，將業務上所掌管之文件、資料、圖表、

物品、財產等歸還甲方，並辦妥手續，即得離職。 

2. 為顧及甲方之業務機密，乙方及丙方人員因參加本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所知悉甲方之

業務機密，無論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以任何方式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

行加以利用。 

3. 甲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不得要求乙方協助從事違法行為。甲方如有違反，丙方得逕

行終止本合約，乙方與甲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4.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

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5. 甲、乙、丙三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三方合意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以下為簽署頁，無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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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人 
 

甲      方：                                         (核蓋實習機構團體大章) 

代  表  人：                                         (職務) (簽章) 

代表簽約人：                                         (職務) (簽章) 

地      址：  

 

 

 

乙      方：南開科技大學長期照顧與管理系 

學      生：                                          (簽章) 

(必要時)法定代理人：                                  (簽章) 

地      址：  

 

 

 

丙      方：南開科技大學     

代  表  人：校 長   許聰鑫                            (簽章) 

代表簽約人(系主任)：王之相                            (職章) 

地      址：542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68號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